






北京盈科 (合肥) 律师事务所

关于安徽绩溪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改造扩建及排水管网提升工程

项目专项债券之法律意见书

致： 安徽绩溪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

[2024]盈合肥非诉字第HF1366号

会

北京盈科 (合肥)律师事务所 (以下简称“本所” ) 接受安徽绩

溪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委托，就以安徽绩溪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
作为项目承办 (实施)单位的“安徽绩溪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改造

扩建及排水管网提升工程”建设项目申请发行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

项债券事宜，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。

对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，本所律师声明如下：

号文、 国发[2015]51号文、 财预[2016]155号文、 财库[2018]72号文

等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 道德规范

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

(二)本所律师严格履行法定职责， 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

则， 并基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， 对安徽绩溪经济开发区管理委

员会所提供的与项目相关的文件、资料进行了法律审查， 并据此做出

相关判断。本所律师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

事实，并基于对有关事实的适当核查和对中国现行法律、 法规的理解

发表本法律意见。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

支持的事实， 本所律师依据并信赖有关政府部门、安徽绩溪经济开发

区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单位出具或提供的证明文件的真实性、完整

性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。

(三)安徽绩溪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已向本所律师保证： 已向

本所律师提供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全部有关事实材料(含

(一)本所律师依据《预算法》、国发[2014]43号文、财预[2017]89

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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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申请项目情况

(一) 申请项目基本情况

(1) 污水处理厂改造扩建工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 ,安徽绩溪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改造扩建及

排水管网提升工程项目位于安徽省绩溪县生态工业园内， 具体位置在

徽源路与清凉峰路交叉口西南角。 总投资26,359.76万元，建 设单位

资本金10,359.76万元 ， 申请专项债 16,000.00万元。 项 目主要建设

内容及规模如下：

程

安徽绩溪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现状 (一期) 处理规模为0.5万

m²/d, 本工程主要对现状厂区 (一期) 内的 (建) 构筑物及部分设备

进行改造或更换； 通过新建 (建 ) 构 筑物及新增部分设备进一步提升

厂区污水处理规模， 二期实施规模为 0.5万 m²/d,扩建后， 安徽绩

溪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规模达到 1.0万 m³/d 。

(2) 排水管网提升工程

改建、 新建雨污水管道约36 km, 新 建污水泵站 3座 ， 改造污水

泵站 2座 。

(二) 申请项目的审批文件

经本所律师核查，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项 目已取得或办

理了下列文件如下：

2、 绩溪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《关于安徽绩溪经济开发区

污水处理厂改造扩建及排水管网提升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

1、 绩溪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《关于安徽绩溪经济开发区

污水处理厂改造扩建及排水管网提升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》 (发改

审批 [2023]9号);

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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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》 (发改审批[2023]52号);

3、 绩溪县环境保护局出具的《关于绩溪县生态工业园污水集中

处理设施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》 (环函[2015]5号)、 宣城

市生态环境局 出具的《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登记表 》 (备案号：

202334182400000005);《绩溪县生态工业园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工程项

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》

4、 绩溪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 《复函》 (绩自然资规函

[2023]19号)、《不动产权证书》皖 (2019)绩溪县不动产权第0000645

号；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，本项目符合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规划，

已取得现阶段与工程配套的批复文件，后期尚需完善初步设计及概算

的审批， 以及办理有关规划许可等相关手续。

(三) 项 目实施计划

(一) 项 目资金来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 描述，项目工期拟为36个月。

三、 项 目融资与收益平衡情况

源

本所律师认为，项目资本金占总投资的39.3%,符合国发[2015]51

号、 国发[2019]26号文关于项目资本金投入比例的要求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 ,项 目总投资合计26,359.76 万元，项 目所需

资金来源由单位自筹和专项债资金构成，其中，单位自筹项目资本金

10,359.76万元， 占项目投资39.3%, 申请专项债券资金16,000.00万

元，占项目投资的60.7%。 专项债券于2023年-2025年发行完毕。 本次

发行为续发，发行金额为9,000.00万元 。

。

(二 ) 项 目收入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 , 收入主要为工业污水处理收入，计算期内可

实现收入45,338. 11万元 。

(三) 项 目融资与收益平衡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 ,本项目计算期内可实现收入45,338. 11万元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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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营总成本14, 142. 79万元， 债券发行成本16.00万元， 计算期内项

目收益31,179. 32万元，能够实现覆盖债券本息24,400.00万元，专项

债本息覆盖倍数为1.28。

四、 项 目业主承诺事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， 根据《实施方案》 的分析，该项目符

合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对项目融资与收益自求平衡的要求，符合财预

[2017]89号文关于分类发行专项债券建设的项目所产生的现金流收

入应

当经营性成本总体上升10%,本项目专项债券对应的净现金流量

对融资成本覆盖倍数为1.22经营性收入下降10%,本项目专项债券

对应的净现金流量对融资成本覆盖倍数为1. 11,这个角度看， 该项目

还本付息能力较强，能承受一定程度不利因素出现带来的资金压力，

有较高的安全边际，不能还本付息的风险较小 。

当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规模的规定。

项

项目业主已对本次申请专项债券的资金使用及还本付息事项作

出如下承诺： “本次申请安徽绩溪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改造扩建及

排水管网提升工程项目专项债券所募集资金将按照《实施方案》严格

用于募投项目开发建设，若本次申请债券发行成功， 则在本次申请债

券存续期内，本单位将加强对本次申请债券项目对应资产的管理，不

会将本期申请专项债券对应的资产用于为融资平台等企业融资提供

任何形式的担保。 ”

本所律师认为，项 目业主的承诺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，项目对应

资产的独立性能够得到保证。

五、 风险提示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 ,本期债券主要存在以下影响项目收益和融资

平衡结果的偿债风险：

(一) 影响项目施工进度或正常运营的风险

1、 自然环境和施工条件

风险因素： 自然环境风险包括洪水、 地震、 火灾、 台风、 雷电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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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 。

七、 结论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：

1

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叁份， 自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。

(以下无

1、 申请项目实施单位依法设立、 有效存续，具备项目实施的主

体资格。

2、 根据《实施方案》和 《评价报告》, 申请项目符合项目收益专

项债券对项目融资与收益自求平衡的要求，符合财预[2017]89号关

于分类发行专项债券建设的项目所产生的现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全

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的规定 。

3、 本次申请专项债券的《实施方案》 中已经揭示了潜在影响项

目收益和融资平衡结果的各种风险。

4、 本项目业主已对本次申请债券募集资金专款专用及对应资产

不用于融资平台等企业融资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作出了相应承诺。

5、本项目业主单位对项目涉及的土地、不动产享有所有权及使用

权，对其投资的项目享有经营权。

6、 本次发行的中介服务机构均为依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主体，

具有为本次项目发行出具相应文书的资质，签字会计师和律师具有相

应的从业资格。

正文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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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本页无正文，为 《北京盈科 (合肥)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绩溪

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改造扩建及排水管网提升工程项目专项债券

之法律意见书》 签章页)

北京盈科 (合肥) 律师事务所 (盖章) 经办律师：

刘瑞

张啸

1

日期： 2024年 1 2月 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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